住宅用火災警報器送審注意事項

一、附2本申請書，並於正面及側面標示清楚：

(一)正面：即火警受信總機申請書封面。

(二)側面：標示『廠牌』、『型號』並貼上『正本』、『副本』。

二、需附住宅用火災警報器申請封面。(備有電子檔)

三、『型號』不可以重複(消防署規定)。

四、需附『目錄』：(備有電子檔)

  (一)請依照目錄順序排列，不要自行更改順序。

  (二)『目錄』要編碼、申請書內容全部也都要編頁碼。

五、需全蓋大小章。

壹、需附『壹、型式認可申請書』：(備有電子檔)

一、型式認可申請書：

    (一)格式不變，但字大小(廠商填寫部份)可以自定，列印出來以A4大小為原則。

    (二)申請日期：不用填寫，此部份審查員會自行補上。

    (三)負責人姓名：須填營利事業登記證之負責人。

    (四)登記字號：須填營利事業登記證之字號。

    (五)地址：須填營利事業登記證之地址。
    (六)身分證字號：製造廠商資料欄可以不填。 

    (七)設備種類：請填『定溫式』、『離子式』、『光電式』。
    (八)預定受檢日期、確定日期：可以不填。

    (九)檢附文件資料：編號順序即為目錄順序(國產品九項、進口品八項)。

    (十)『型式變更』：申請方法與型式大同小異，詳情請參考型式變更申請書。(備

有電子檔)

    (十一)『輕微變更』：申請方法與型式大同小異，只是不用像型式和型變一樣附

一大堆資料，只需附所更改部份之詳細資料即可，詳情請參考輕微變更申請書。(備有電子檔)

二、認可證書格式：(一)除了型式認可申請書外，還需再附『認可證書格式』(當為型式變更時，需再多加原型式認可證書，必需為最原始版的)。(備有電子檔)

貳、需附『貳、產品明細表』：(備有電子檔)

一、產品明細表：

(一)需附正視、側視及俯視圖，照片要彩色清晰以能清楚看到標示為主(大約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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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若因圖太大無法貼在明細表上，可以再加二張A4紙貼之並標註正視、側視及俯視圖(或後視圖)。

    (二)廠牌、型號、繼電器等相關零件性能均要有證明與出處(如可以從測試報告、網路登錄資料、設計圖、產品型錄、使用手冊等…得知)。
叁、需附『叁、廠商資格證明』：

一、廠商資格證明：

(一)工廠登記證：進口品免附。

    (二)公司執照：需附，如無者須附其他(如：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)文件。

    (三)營利事業登記證：需附。

    (四)最近一次完稅證明：需附。(3個月內)
    (五)授權代理證明：有授權代理者需附(並附中譯)。

    (六)委託他人製造者之相關證件：1.委託製造契約書。(如有委託者)

2.消防法施行規則第條第項關係書類(委託型

式的相關事項)(日本檢定協會)。

(七)台灣無工廠登記證大陸製造者：1.企業法人營業執照。

2.公證書。

3.法定代表人身分証明書。

4.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證明。

5.工廠品質證明(如ISO等)。

6.委託製造契約書。

肆、需附『肆、試驗設備部份』：

  此內容由本基金會提供電子檔。
伍、需附『伍、主要生產設備說明書』：(進口品免附)
陸、需附『陸、品質管理說明書』：

  一、經營者之責任
  二、品質管理系統
  三、契約內容
  四、設計管理 (進口品免附)

  五、文書資料管理
  六、物料、零件及組裝管理 (進口品免附)

  七、試驗裝置之管理維護 (進口品免附)

  八、品質記錄之管理
  九、不良品及庫存品之管理
  十、包裝、儲存及出貨管理
  十一、人員之教育、訓練
十二、認可合格標示之管理
        內容：請敘述領取標籤後之後續處理程序，負責領取的人(或單位)是誰，是否為馬上貼如不是由誰負責保管，認可前一定要貼完(當有預先領用時)，當不合格時應撕回標籤並歸還本會。

柒、需附『柒、產品設計圖』：

  一、設計圖：(進口品需附中譯)

             (一)圖面應明確標示各部構造及零組件之名稱、尺度與材質。

             (二)需附材質對照表(國產品與進口品均附)及材質證明(進口品免附)。

             (三)重要零組件一覽表，規格書或第三公正單位認可報告(或資料)。
             (四)CNS 文件免附。

捌、需附『捌、型式試驗紀錄表』：

一、型式試驗紀錄表：

(一)我國駐外單位驗證：進口品需附駐外單位章(日期必須在測試報告之後)。

(二)型式承認書：日本進口品需檢附如下(並附中譯)。
1.型式承認的證明：有委託製造者。

2.型式試驗申請書。

3.型式試驗結果。

4.型式試驗之結果及意見事宜。

5.型式承認。

     (三)型式試驗紀錄表：(備有電子檔)

        1.國產品需測試者有本單位於試驗後提供型式試驗紀錄表。

2.進口品者需在型式試驗紀錄表下方填寫轉登錄自哪裡(如：轉登錄自

UL…)，轉登錄者要簽名或蓋章。

3.型式試驗紀錄表中試驗項目，除了需於該項測試報告用箭頭或其他標示標註外，還需於型式試驗紀錄表上標註每項試驗項目數據的來源處(在表格判定良否處標註如：T1-1等…)，如果單位為英制時請標示成『公制/英制』，當無法找到該項數據時，表格判定良否處則以N/A表示或劃線刪除之。

   二、試驗結果對照表：有關國外與本國基準的對照表(國產品、日本品、UL及FM)

不用附。

   三、試驗依據及個別認可證明（2年內）或登錄資料：

(一)國產品免附。

     (二)網路登錄證明：需上網站把該型之資料全下載並列印出來，列印出來的資

料將會於右下角出現列印日期，日期不得超過四個月(從申

請日起算)；列印下來的資料需用箭頭或其他明顯標註，標

示出該型所有相關之資料。

註：1.FM沒有網路登錄。

2.FM需附年鑑。

玖、需附『產品型錄』、『使用手冊』、『施工安全規範及維護保養手冊』

其他、需附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樣本1個、有補測者需視補測項目增加樣品數量、全項試驗者依照基準規定數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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